
食品安全法制专题之三

编者按 2 0 1 4 年 1 1 月 7 日 ， 以
“

转基 因 与食 品 安全治理
”

为 主题 的第 二届亚太食品 安全治 理 圆桌会议在 中

国人 民大学 法 学 院召 开 。 本专题从参会论文 中选取三 篇 ，
内容涉及转基 因食 品 强 制标 识 、

转基 因种 子专利保 护 、

曰 本转基 因食 品安全管理 法制 等 。 继本刊 2 0 1 3 年第 6 期和 2 0 1 4 年 第 1 期连续 以专题形式讨论
“

《食 品安全 法》

修 改
”

，
获得各界广泛关 注 ， 本期再 聚 焦

“

转基 因食 品安全法 制
”

专题
， 供读 者参考 。

作者竺效 ，
法学博士 ， 中 国人 民 大 学食 品安全治 理协 同 创 新 中 心 研究 员 、 中 国 人 民大 学 民 商事法律科 学研

究 中心研 究 员 。

阙 占 文 ，
法 学 博士 ，

江 西财 经大 学 法 学 院 割教授 ， 中 国 人 民大学食 品 安全治理协 同创 新 中 心研 究 员 。

［ 曰 ］ 高桥滋 ，
曰 本

一桥大学 大 学 院 法 学研 究科教授 ， 中 国人 民大 学食 品安全 治理协 同创新 中心 研 究 员 。

论转基因食品之信息敏感风险的强制标识法理基础

竺 效

一

、 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是国际趋势

转基因食品 （
Ｇｅｎｅ 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ｏｏｄｓ
，
ＧＭＦ

） 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

物 、 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 。
？ 目前 ， 关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的潜

在风险尚存在较大的科学争议 ， 但近年来对转基因食品采取强制标识措施的呼声越来越普遍 。 国务

院办公厅发文要求
“

规范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使用 ， 提高消费者对质量标识与认证的甄别能力 。

” ②

① 参见 《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
（
卫生部令第 2 8 号 ） 第 2 条的规定 。

2 0 0 7 年 1 2 月 1 日 《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 （卫生部

令第 5 6 号 ） 施行后 《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 巳废止 ， 2 0 1 3 年 《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 》 （ 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

会第 1 号 ） 又废止了 《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 。 我国现行立法中虽有
“

转基因食品
＂

的表述 ， 但已无其具体内涵的立法界定 。

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 0 1 4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 （ 国办发 〔 2 0 1 4 〕 2 0 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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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制专题之三

根据 2 0 1 3 年美国参议员 ＢａｒｂａｒａＢｏｘｅｒ 向第 1 1 3 届国会所提 《基因工程食品 知情权法案》 的统

计显示 ， 世界上已有超过 6 0 个国家制定了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 （
Ｍａｎｄａｔｏ ｒ

ｙ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 的法律 。

③
其

中
，
欧盟对转基因食品采用以过程为基础的强制标识制度最为严格 ， 即只要生产过程中使用 了转基

因成分 ，
不论最终产品 中能否检测出转基因成分 ， 都要进行强制标识 。

2 0 1 3 年以来 ，
当前生物科技最发达 、 支持转基因最强 、 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美国也开始

尝试以州立法方式 ， 动摇其
一

贯主张的转基因食品 自愿标识态度 。 虽然联邦立法并未对转基因食品

采取强制标识措施 ，

？ 但 1 9 9 9 年和 2 0 0 0 年美国参众两院分别收到两个有关转基 因食品标识的提

案 。

？ 俄勒冈州 2 0 0 2 年曾尝试以公民投票的方式通过转基因食品强制标志法案 ， 但以失败告终

截止 2 0 1 4 年 5 月 ， 已有 2 1 个州正在考虑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立法或已提出投票倡议 。

⑦ 上述 2 1 个州

中 ， 已有三个州通过了有关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的立法 。 康涅狄格州的 《基因工程食品法 》 已

于 2 0 1 3 年 6 月 2 5 日 由州长签署 ，

⑧ 缅因州 的 《保护缅因州食品消费者对基因工程食品知情权法》

已于 2 0 1 3 年 6 月 1 2 日获得通过 ，

？ 但这两个州的立法都设置了
“

触发条款
”

， 法律要满足
一

定条件

后才能实施 。
⑩ 佛蒙特州的 《基因工程制造食品标识法》 已于 2 0 1 4 年 5 月 8 日 由 州长签署 ，

？ 该法

并未规定
“

触发条款
”

， 而是在第 7 条直接规定该法将于 2 0 1 6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

我国虽已立法建立了较为严格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 ， 但法律规定仍较为原则 ， 实际适用

范围非常有限 。 例如 ， 国务院 2 0 0 1 年制定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 第 8 条原则规定
“

国

家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标识制度
”

。 2 0 0 2 年农业部制定 《转基因农业生物标识管理办法》
？ 虽细

化了标识制度中 的标注方法和位置等规则 ，
但第 2 条授权农业部制定

“

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

因生物 目 录
”

，
截止 目前只发布了第

一

批 目 录 ， 使该强制标识制度仅适用于五大类 1 7 种转基因农

业生物 。
？ 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立法确立以产品为基础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 ， 其严苟程度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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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康涅狄格州的
“

触发条款
”

要求美国东北部九个州 中另有四个州 （
包含至少一个与康涅狄格相邻的州 ）

通过转基因食品强

制标识的立法 ，
且通过相关立法的州的人口总数达到 2 0 0 0 万 （ 以 2 0 1 0 年的人 口统计为准 ） ， 参见该法第 3 条 。 缅因州的

“

触发条

款
”

要求 2 0 2 3 年 1 月 1 日前 ，
至少五个州立法制定与该州实质相似的立法 ， 且其中一个或数个州 的人口总数达到 2 0 0 0 万 ， 参见该

法第 2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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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 0 0 4 年修订 。

？ 大豆种子 、 大豆 、 大豆粉 、 大豆油 、 豆粕 ，
玉米种子 、 玉米

、
玉米油 、 玉米粉 （ 含税号 为 1

1 0 2 2 0 0 0 、 1
1 0 3 1 3 0 0

、 1 1 0 4 2 3 0 0

的玉米粉 ） ， 油菜种子 、 油菜籽 、 油菜籽油 、 油菜籽粕 ，
棉花种子 ， 番茄种子 、 鲜番茄 、 番爺酱 。

—

1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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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欧盟以过程为基础的强制标识制度与美国 自愿标识制度之间 。
？ 而实践 中 ， 该项转基因食品的标

识制度并未严格执行 ， 例如标注率较低 ，

？ 标注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 ，

？ 误导性标注？等 。

笔者认为
，
对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理论基础的认识不深人 ， 是导致相关立法不完善 ， 执法

不严的重要原因 。 前述美国佛蒙特等三个州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立法在未来也许面临违宪审査诉

讼 ，

？ 但毕竟这一事件有望成为美国就此问题的国 内立法分水岭 ， 进而可能影响到 ＷＴＯ 等国际规则

的相应变革 。 恰逢我国 《食品安全法 》 修订草案完成第二次审议 ， 有必要探究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

制度 的法理障碍的根结所在 ， 并尝试提出克服的理论对策 。

二
、 知情权难以成为转基因食品信息敏感风险的强制标识基石

“

知情权 ， 就是消费者在购买 、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享有获悉有关商品或服务的全面 、 真实

信息的权利 。

” ？ 有学者认为 ：

“

由于转基因产品安全风险不确定和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消费环境 ， 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成为理性选择和健康消费转基因食品的核心和关键
”

。
？ 也有学者主张 ： 在安全未

有定论的情况下 ，
不可能完全禁止转基因食品进人市场 ， 只能把权利交给消费者 。

？ 但对于转基因食

品所造成的信息敏感风险 ， 若仅凭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就制定强制标识制度 ， 将可能面临 ＷＴＯ 规则的

严峻考验 。

付文佚认为 ：

“

为了更加深人的研究转基因食品 的不 同风险 ， 应对将风险分为两个种类 ： 实际

风险和信息敏感风险 。 实际风险独立于我们所拥有的知识而实际存在 ， 转基因食品产品对健康和环

境的负面影响是实际风险 ， 对实际风险的不确定性是信息敏感风险 。

”？ 事实上 ， 对于具有致敏性？

等实际风险的转基因食品 ， 就连那些以 自愿标识为原则的 国家也会强制其标注 ， 因为现有科学证据

足以证明其与非转基因食品具有实质差别 。 例如
，
美国食品药品署 （

ＦＤＡ ） 在 1 9 9 2 年发布 《来源

于新的植物不同性的食品 》 的政策声明 中指出 ：

“

如果新食品包含一个致敏成分 ， 消费者通过食品

？ 参见付文佚 ： 《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比较法研究》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 0 1 丨 年版 ， 第 2 3 6 页。

？ 如 2 0 0 8 年发表的一项对天津 1 4 家超市 1 1 4 种食品的调研发现 ， 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率仅为 2 1 ．
 0 5％

， 参见王永等 ： 《天津市

转基因食品标识现状调查》
，

《天津农业科学 》 2 0 0 8 年第 5 期 ， 第 8
－

1 0 页 。

？ 参见刘林 、 翟永冠 ： 《羞于见人还是不能见人


转基因食品标识情况调查》
， 载新华网 ｈｔｔ

ｐ ：
／／ｎｅｗｓ ．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 ｔ
．

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

2 0 1 3
－

1  ｌ／ 0 4／ ｃ
＿ 1 1 8 0 0 1 5 4 0 ．ｈｔｍ

， 2 0 1 4
年 

1 0 月 2 0 日访问 。

？ 如 2 0 1 4 年夏天 以来 ，
7 1 名律师起诉生产商转基 因标识不清

，
截止 2 0 1 4 年 9 月底

，
起诉的 1 1 个案件 已被受理 9 件

，
参见

《
7 1 名律师起诉生产 商转 基 因标识不 清 起 诉 1

1 件 受 理 9 件 》 ， 载新华 网 ｈｔｔ
ｐ ：
／／ ｎｅｗｓ． ｒｉｎｈｕａｎｅＬ ｃ Ｏｍ／ ｌｅ

ｇ
ａ ｌ／ 2 0 1 4

＂

0 9 ／ 3 0 ／ｃ
＿

1 2 7 0 5 3 1
0

1
．ｈ

ｔｍ
， 2 0 1 4 年 1 0 月 1 8 日 访问 。 而

“

金龙鱼转基 因标识不清
”

案 已于 2 0 1 4 年 Ｋ） 月 3 0 日 在福州市仓山 区法院幵庭审理 ，

参见 魏凡 、 杨 玲 玲 ： 《
“

金 龙 鱼转 基 因 标识 案
”

福 州 开 庭 》 ，
载 新 华 网 ｈＵｐ ：

／／ ｎｅｗｓ ．
ｘ ｉｎｈ ｕａｎｅＬ ｃ ｏｍ／ｆｏｏｄ／ 2 0 1 4 －

ｌ 0 ／3 1／ ｃ
＿

1 2 7 1 6 4 7 0 8 ．
ｈｔｍ

， 2 0 1 4
年 

1 0 月 3 1日 访问 。

⑩ 参见茆巍 、 刘博 ： 《州立法视野下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政策的可能变化与展望》
，

《中国软科学》 2 0 1 4 年第 8 期
，
第 8 3

－

8 4 页。

？ 吴宏伟主编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第 2 3 页 。 但王辉霞则认为 ：

“

在食品安全领域 ， 知情

权指的是
，
对国家的重要食品安全决策 、 政府的重要食品安全监管事务以及社会上当前发生的与公众健康密切相关的重大食品安全

事件 ，
社会公众享有能够获得相关信息的权利 见王辉霞 ： 《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 ，

史 际春主编 ： 《经济 法学评论》

（第 1 3 卷
）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2 9 3 页 。

？ 郭高峰 ： 《 ＷＴＯ 框架下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消费者知情权研究》
，

《暨南学报 》 （哲社版 ） 2 0 1 3 年第 4 期
，
第 6 2 页 。

？ 参见毛新志 ： 《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 ， 湖北人民出版社 2 0 1 0 年版 ， 第 3 5 7 页
；
张忠民 ： 《转基因食品法律规

制研究》
，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第 2 4 0 页 。

？ 同注？ ， 第 1 3 1 页 。

＠ 例如含有转基因花生蛋 白 的西红柿可能对某些个体具有致敏性 。

—

1 2 2 —





食品安全法制专题之三

名称不能预见到致敏成分的存在
，
则该成分必须在标签 中予 以揭示 。

” ？ 又如 ，
2 0 1 4 年新修改的

《澳大利亚 、 新西兰食品标准法典
－

标准 1 ． 5 ． 2
－

基因技术制造食品 》 第 7（
ｃ

） 条对包含新的致敏性

的转基因食品采取额外标识 （信息 ） 措施 。

？

作为 ＷＴＯ 的成员国 ， 我 国有关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 国 内立法应尽量避免与 ＷＴＯ 规则 的冲

突 。

“

从对 ＷＴＯ 协议的分析可以看出标识措施既可以是 ＳＰＳ
？ 措施 ，

也可 以是 ＴＢＴ
？ 措施 ， 判断标

识措施应当适用哪
一

个协议 ， 需要看标识措施的 目的 ， 如果是为了保护本国国 民 、 动植物生命或健

康 ， 应当认定为 ＳＰＳ 措施 ， 如果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知情 、 技术管理以及标准规范等 目的 ，
应当认

定为是 ＴＢＴ 措施 。

”？ 转基因食品引发 的信息敏感风险并无科学上的确定证据 ，
因此不可能证明对

其强制标注措施具有保护本国国 民生命或健康 目的 ， 只能尝试适用 ＴＢＴ 协议第 2 ．
 2 条所规定的

“

防

止欺诈
”

的正当 目 的 。 但凡符合 ＴＢＴ 协议第 2
． 2 条所列举的正当 目 的措施还必须遵守第 2 ． 1 条有关

“

国民待遇
”

的义务 。
？ 因为根据 目前的科学证据很难证明 ， 不具有实质风险 、 仅具有信息敏感风

险而进 口转基因食品并非国 内非转基因食品 的
“

类似产品
”

， 于是就此所采取的强制标识措施很可

能构成
“

低于给予 国内类似产品的优惠待遇
”

？ 的歧视 。

根据付文佚的主张 ， 在 ＧＡＴＴ 1 9 9 4 第 3 ． 4 条和 ＴＢＴ 第 2 ． 1 条框架下判断转基因食品与本地产品

的类似性 ， 需要综合
“

转基因程度 、 转基因对最终产品的物理特性 、 本质和质量的影响范围
”

、

“

加

工的深度
”

、

“

关税区分和最终使用
”

、

“

消费者的观点和喜好
”

、

“

竞争机会
”

等因素予 以评估 。 具

体就
“

转基因程度 、 转基因对最终产品的物理特性 、 本质和质量的影响范围
”

而言 ，
虽然利用

“

转

基因技术在某个产品 中插人一个或更多的基因本身就构成了物理特性 、 本质和质量的明显的不同
”

，

但完全可能被判定为类似产 品 ， 进而可能认定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具有类似性 ， 例如 ，

ＧＡＴＴ专家组曾作出
“

不同 口 味和香气的感官差异并不影响不同种类咖啡为类似产品
”

的判断 。
？

就
“

加工的深度
”

而言 ， 虽然加工产品所使用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不相似 ， 但可能根据物理性

质而认定最终产品具有相似性 ， 例如 ， 深度加工的油不含蛋 白质
，
故转基因芥花油和非转基因芥花

油在物理性质上并无明显差异 。 就
“

关税区分和最终使用
”

而言 ，

“

生物技术商业化应用始于 2 0 世

纪 9 0 年代
，
关税分级表上并未对生物技术产品和非生物技术产品加 以区分

”

。 就
“

消费者的观点和

喜好
”

而言 ，

“

健康和环境关注是影响消费者观点 和行为的重要 因素
”

， 消费者可能喜好
“

有机食

品 、 生态鸡蛋 、 没有伤害海豚的金枪鱼
”

。 就
“

竞争机会
”

而言
，

“

已经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在许多

市场上当产品标识转基因时 ，
消费者对产品的信心和需求下降了

”

， 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和可追溯性

＠ 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

Ｓｔａｔ 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ｉｃ
ｙ

：ＦｏｏｄｓＤｅｒｉ ｖｅｄｆｒｏｍＮｅｗＰｌａｎ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 ｓ
＂

，
ａｖａ 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ｌｔ

ｐ ；
／／ｗｗｗ． ｆｄａ．

ｇ
ｏｖ／

Ｆｏｏｄ／Ｇｕ ｉｄａｎｃ ｅＨｅ
ｇ
ｕｌａｔｉ ｏｎ／Ｇｕｉｄａｎｃ 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Ｒｅ

ｇ
ｕｌａｔｏｒ

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 ｉ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ｕｃｍ 0 9 6 0 9 5 ．ｈｔｍ
，
ｖ ｉ

ｓ
ｉｔｅｄｏｎ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1 5 ’ 2 0 1 4 ．

＠Ｓｅｅ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ｔ

ａｎｄａｒｄｓＣ ｏｄｅ －Ｓｔａｎｄａ ｒｄ 1 ． 5 ．  2 －ＦｏｏｄＰ ｒｏｄｕｃ ｅｄＵｓ ｉｎｇ
Ｇｅｎ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 ｅａｔｈｔｔ

ｐ ：
／ ／

ｗｗｗ ． ｃ ｏｍ ｌａｗ．

ｇ
ｏｖ． ａｕ／Ｄｅｔａ ｉｌｓ／Ｆ 2 0 1 4 Ｃ 0 1 1 7 5

，ｖｉ ｓｉｔｅｄｏ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1 6
， 2 0 1 4 ．

？ 《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 》 （
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ｎ ｉｔａｒ

ｙ
ａｎｄＰｈ

ｙ
ｔｏｓａｎｉｌａｒ

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

）
的简称 。

？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术壁金协议 》 （
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ｃ ａｌＢａｒｒｉｅ ｒｓｔｏ Ｔ 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 Ｏｒ

ｇ
ａｎｉｚａｔｉ ｏｎ

）
的简称 。

？ 同注⑩ ， 第 2 6 9 页 。

ｍ 1 9 9 4 年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 （
ＧＡＴＴ 1 9 9 4

）
第 3 ． 4 条也规定 了国民待遇义务 。

？ 参见 ＴＢＴ 协议第 2 ．

1 条 。

？ Ｐａｎｅ ｌＲｅ
ｐ
ｏｒｔ

’Ｓｐ
ａｉｎ

－Ｔａｒｉｆ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ｎｒｏａｓｔｅｄＣｏｆｆｅｅ
，Ｌ／5 1 3 1

－

2 8 Ｓ／ 1 0 2
，Ｊｕｎｅ  1 1

，
1 9 8 1 ．

—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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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限制转基因食品在市场上的竞争机会 。
？

由上可知 ， 对于具有实质风险的转基因食品采用强制标识措施 ，
应符合 ＳＰＳ 第 2 条所规定的

“

为保护人类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
”

， 避免与 ＷＴＯ 规则冲突 。 但对于仅具有

信息敏感风险的转基因食品 ， 我国现有法律很难绕开 ＴＢＴ 第 2 ．
1 条有关国民待遇义务的

“

类似产品
”

判断的挑战 ， 因而无法适用 ＴＢＴ 第 2 ． 2 条来保护消费者知情权 ， 必须在法理和立法上寻求解决 。

三、 转基因食品信息敏感风险强制标识的风险防范原则解释模型

风险防范原则 （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 ｉ
ｐｌｅ

） 最早 出现于原西德 。
？“联邦德国政府于 1 9 7 6 年以 Ｖ 0ｒ

－

ｓｏｇｅｐ
ｒｉｚｉ

ｐ 为标题宣布了风险防范原则 ：

‘

环境政策并非是与避免危急的灾难 、 消除巳经发生的损害

相伴随的 ， 风险防范的环境政策要求保护 自然资源 ， 对 自然资源的需求是认真做出的 。

’ ”？ 风险防

范的思想早期产生于海洋环境保护领域 ， 例如 1 9 6 9 年 《 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 》
？ 第 乂（

3
）

（ ａ ） 条的规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风险防范的思想 。 根据该条规定 ， 如果不采取措施将发生损

害 ， 成员国有权决定采取该公约第 Ｉ 条所规定的
“

在公海上采取必要的措施 ，
以防止 、 减轻或消除

由于油类对海洋的污染或污染威胁而对其海岸或有关利益产生的严重而紧迫的危险
”

。
？ 不过 ，

该规

定与明确提及风险防范原则的后续国际法仍存在差异 。
？

1 9 9 0 年在荷兰海牙举行第三届北海会议发表的部长宣言继续贯彻风险预防原则 ， 并首次明确使

用
“

风险预防原则
”

这
一

措辞 。
？ 1 9 9 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
会议通过

《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 （简称 《里约宣言 》 ） ， 其中原则 1 5 规定 ：

“

为了保护环境 ， 各国应

按照本国的能力 ， 广泛适用风险防范方法 （
Ｐｒｅｃａｕｔ ｉｏｎａｒ

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 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

胁时 ， 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定证据为理由 ，
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 。

” ？“

事

实上 ， 《里约宣言 》 原则 1 5 的规定对以后其他的风险防范原则立法具有标准化的影响
”

。
⑩

与转基因食品问题较为相关的 1 9 9 2 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 》 在其鉴于条款第 1 0 段写到 ：

“

并注

＠ 参见 注？
，
第 2 7 3

－

 2 8 0 页 。

？ Ｓｅ ｅＫ ．
 ｖｏｎＭｏｌ ｔ

ｋｅ ，


＂

Ｔｈｅ Ｖｏｒｓｏｒ
ｇ
ｅ
ｐ
ｒｉｚｉ

ｐ
ｉｎ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
ｉｃ ｙ

＂

，ｉｎＲｏｙ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ｗｅｌｆｔｈＲｅｐｏｒｔ ：Ｂｅｓ
ｔ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ａｂ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

ｐ
ｔｉｏｎ

，ＵＫ
，
ＨＭＳＯ

，
ＣＭ 3 1 0

，1 9 8 8
， ｐ ．  5 7 ．

？ 唐双娥 ： 《环境法风险防范原则研究 ：
法律与科学的对话 》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5 5 页 。

？ 该公约于 1 9 7 5 年 5 月 6 日 生效 ， 中国于 1 9 9 0 年 2 月 2 3 日交存加人书 ， 该公约于 1 9 9 0 年 5 月 2 4 日 对中国生效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ｎ
ｇ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 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Ｈ ｉｇｈＳｅａｓ ｉｎＣ ａｓｅｓｏｆ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 ｏｎＣａｓｕ ａｌｔｉｅ ｓ ，Ｎｏｖ ． 2 9 ， 1 9 6 9
，ａｒｔ

．
Ｖ

 （
3
）
（
ａ

）
＆

ａｒｔ ． Ｉ
，

2 6 Ｕ
．
Ｓ． Ｔ．

 7 6 5 ．

＠） Ｓｅ ｅＳｏｎ ｉａ Ｂｏｕｔｉｌ
ｌ
ｏｎ

，
“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

ｉｐ
ｌｅ

：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 4 2 9 Ｍ
ｉ
ｃｈｉｇ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2 0 0 2 ）
，ｐ．

 4 3 5 ．

＠ Ｓｅ ｅＭｉｎｉ ｓｔ ｅｒｉ ａｌＤｅ ｃｌａｒａｔｉ ｏｎｏｆｔｈｅ Ｔｈ ｉ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 ｏｎｆｅ 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ｏｎｏ ｆ ｔｈｅＮｏｒ ｔｈＳｅａ
，ａｖａｉｌ 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

ｐ ｊ
／／ｗｗｗ． ｓｅａｓ

－

ａｔ
－

ｒ ｉｓｋ， ｏ ｒ
ｇ
／

1 ｍａ
ｇ
ｅｓ／ 1 9 9 0％ 2 0 Ｈａ

ｇ
ｕｅ％ 2 0 Ｄｅｃｌａｒａ ｔｉｏ ｎ．

ｐ
ｄｆ

， 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Ｍａｒｃｈ 6
，2 0 1 4 ．

？ 该宣言的官方中文文本将
“

预防措施
”

作为英文文本
“

ｐｒｅｃａｕ ｔｉ
ｏｎａｒ

ｙ
ａ
ｐｐｒｏａｃｈ

”

的对称译法值得商榷 ， 笔者认为应译为
“

风

险防范方法
”

。 参见 Ｒ ｉｏＤｅｃ 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ｎｖｉ ｒｏ ｎｍｅｎ ｔａｎ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 ｔ

，

3 1 ＬＬ． Ｍ．

，ｐ
．

 8 7 9
， 中文文本 《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

，

北大法宝引证码ＣＬＩ ．Ｔ． 6 4 1 5
，
载北大法律信息 网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ｐ
ｋｕｌａｗ．ｃｎ／ｆｕｌｌ

ｔ ｅｘｔ＿ｆｏｒｍ，

 ａｓ
ｐ
ｘ？Ｄｂ＝ｅａｇｎ

＆Ｃ
ｉ
ｄ＝  1 0 0 6 6 9 7 1 1

＆ ｋｅ
ｙ
ｗｏｒｄ

＝ ％ｅ 9％ 8 7 ％ 8 ｃ％  ｅ7 ％ｂａ％ ａ 6 ＆Ｅｎｏｏ（ｉｉｎｇＮ ａｍｅ 
＝

＆＾ ｓ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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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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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4
年

2 月7 日 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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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制专题之三

意到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时 ， 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定论为理 由 ，
而推迟采取旨

在避免或尽量减轻此种威胁的措施
”

。

＠ 2 0 0 0 年的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在其前言鉴于条款第

4 段重申 《里约宣言》 原则 1 5 中所规定的风险防范方法 ，
还在第 1 条明文宣誓 ：

“

本议定书的 目标是

依循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原则 1 5 所订立的风险防范方法……
”

。

？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实施后 ， 有关改性活生物体 （
ｌｉｖｉｎｇｍ ｏｄｉｆｉｅｄｏｒｇａｎ

ｉｓｍｓ ｔｈａｔａｒｅ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ｆｏｒｄｉｒｅｃ ｔｕｓｅａ ｓｆｏｏｄｏｒｆｅｅｄ
，

ｏｒ ｆｏｒ
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 ，ＬＭＯ
－

ＦＦＰｓ
） 标识问题的具体规则历经三次缔约方会议才于 2 0 0 6 年达成 ，

但此后

的三次缔约方会议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
？ 法国著名 国 际环境法有学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Ｋｉｓ ｓ 甚至认为 ，

1 9 9 0 年以后通过的所有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几乎都规定了风险防范原则 。
？

笔者建议 ， 可以是否有足够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信息敏感风险足 以引起环境污染或生态破

坏的风险为标准 ， 将转基因食品的潜在风险分为两类 ， 并从法理和立法上寻求其采取强制标识措施

的基础 。 足以引起 （生态 ） 环境风险的 ， 则应根据国 内环境法领域已经确立的风险防范原则 ， 寻求

适用 ＳＰＳ 协议第 2 条 ， 进而为强制标识措施适用 ＧＡＴＴ 1 9 9 4 第 2 0 条 ｂ 款的规定奠定基础 ； 尚不足以

引起 （生态 ）
环境风险的 ， 则应借鉴欧盟模式 ，

以国 内食品法对风险防范原则的确立为基础 ， 将转

基因食品作为与非转基因食品非类似产品 ， 寻求适用 ＴＢＴ协议 ， 避免与 ＷＴ 0 规则冲突 。

具体而言 ，
ＳＰＳ 第 2 ． 1 条规定 ：

“

各成员有权采取为保护人类 、 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

需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
”

。 并且 ，
2 0 1 4 年我国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 第 5 条新增 了

“

环境保护坚

持保护优先 、 预防为主 、 综合治理 、 公众参与 、 损害担责的原则
”

的规定 。 新 《环境保护法 》 第 1

条确立
“

保护和改善环境 ，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 保障公众健康 ，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 促进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
”

的立法 目 的 ，

？ 于第 4 条分两款分别确立了
“

保护环境
”

的基本国策 ， 并纠正
“

经

济社会发展
”

为须与
“

环境保护相协调
”

的情况下 ， 第 5 条中的
“

保护优先
”

无须重复承担厘清

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谁优先的关系 ，

“

保护优先
”

原则所承载的功能只能是 ： 遇到 （ 生

态
） 环境风险科学性不确定的情况下 ，

以保护为优先 。
？ 因此 ， 当有

一定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

可能对生态安全或环境保护具有潜在巨大的 、 不可逆转的风险 ， 但尚不具备科学上充足的证据证明

该种转基因食品具有对人体健康的实质风险或对动植物的生命 、 健康的风险时 ， 可以根据我 国国内

环境法上的风险防范原则 ， 采取积极防范的措施 ， 包括对该种转基因食品采取强制标识措施 。 这
一

措施 ， 也将符合 ＳＰＳ 第 5
．
 7 条所规定的

“

临时保护
”

规则 ，
即

“

在有关科学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 ，

一

成员可根据现有的有关信息 ， 包括来 自有关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成员方实施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

？ 《生物多样性公 约 （ 里约 宣 言 ） 》
，
北 大法宝 引 证码 ＣＬ 1 Ｔ． 3 5 4 5

，
载北大法 律信息 网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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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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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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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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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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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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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 9 日 访问 。

＠Ｃａ ｒｔａ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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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ｔ 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 Ｂｉｏ ｌｏ
ｇ

ｉｃａｌ Ｄｉｖ ｅｒｓｉｔ
ｙ， 3 9  Ｉ ．Ｌ ．

Ｍ ．

， ｐ
． 1 0 2 7 ．

？ 参见乔雄兵 、 连俊雅 ： 《论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国际法规则
——以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 为视角 》

，
《河北法学》 2 0 1 4

年第 1 期
，
第 1 3 6

－

1 4 0 页 。

？ 该书编译者原译为
“

预防原则
”

，
从上下文推断应译为

“

风险 防范原则
”

，
参见

［
法 ］

亚历山大 ？ 基斯 ： 《 国际环境法 》 ，

张若思编译 ，
法律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 第 9 3 页 。

？ 参见竺效 ： 《论生态文明建设与 〈环境保护法 〉 之立法 目 的完善 》 ， 《法学论坛 》 2 0 1 3 年第 2 期 ， 第 2 9
－

3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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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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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 2 0 1 5 年第 2 期

的信息 ， 临时采取某种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 。 在这种情况下 ， 各成员应寻求获取必要的补充信息 ，

以便更加客观地评估风险 ’
并相应地在合理的期限内评价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 。

”

风险防范原则在欧盟的转基因立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例如 ，
2 0 0 1 年 《转基因生物的有

意释放指令》 在鉴于条款 （
8

） 、 第 1 条立法 目 的条款 、 第 4 ． 1 条一般性义务条款 、 附件二 《环境风

险评估的原则 》 第 Ｂ 条的一般性义务条款中四次提及风险防范原则 。
？ 在此基础上 ， 目前欧盟转基

因食品强制标识措施的法律基础主要包括四份文件 ， 即 1 9 9 0 年制定， 2 0 0 1 年修正
？的 《转基因生

物的有意释放指令》 ； 《转基因食品和饲料规则 》
？

； 《转基因生物追溯性和标识以及含有转基因生物

物质的食品及伺料产品的追溯性规则 》 （ 以下简称 1 8 3 0 ／ 2 0 0 3 规则 ）

？
；
以及 《为履行 1 8 2 9 ／ 2 0 0 3 号

规则关于新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 申请授权
，
以及经过风险评估的转基因物质在产品中的偶然的或不

可避免的出现时的通知的详细规则 》 。

？ 其中 ，

1 8 3 0 ／ 2 0 0 3 规则 的鉴于条款 （
3

） 也规定
“

可追溯性

应当方便根据风险防范原则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的履行 。

”

比较分析可知 ， 我国 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与欧盟立法的主要差异在于 ： 尚未确立风险防范原

则为食品法的基本原则 ；
较之以过程为基础 ， 我国所采用的以产品为基础的强制标识措施导致加工

生产过程使用转基因原料但最终产品检测不出转基因成分的食品无以适用强制标识措施 ， 从而不利

于保护本国传统农业和传统食品加工业 ；
没有建立阙值制度 。

虽然 ， 欧盟曾在与美国等国的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纠纷中败北 但正缘于在食品法领域明文确

立风险防范原则 ，
至今其仍可以坚称

“

欧盟的法律本身就认为转基因产 品和非转基因产品不是类似

产品 ，
因此

，
实质等同只是其判断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风险评估过程中使用的方法 ，

不是认定转基

因产品属性的原则
”

，

＠ 进而可 以主张适用 ＴＢＴ 第 2
．
 2 条 。 我国应借鉴欧盟的经验 ， 在 《食品安全

法》 中明文规定风险防范原则和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 ， 只有这样 ， 才能使得那些仅具有信息敏

感风险的转基因食品适用强制标识措施足 以在 ＷＴＯ框架下对抗转基因食品输出 国的质疑 。

当然 ， 为了尽量缓解与 ＷＴＯ 规则的潜在冲突 ， 我国还需建立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阙值制度 。

例如 ， 除非符合
“

在生产或制造过程中偶然且技术上不可避免的混入食品 中的转基因成分在整个食

品 中不超过阙值 0
．

9％
＂？ 等法定情形 ， 欧盟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 度几乎适用 于全部转基因食

品 。
？ 未达到阙值而免于强制标识 ， 这将成为该项制度与 ＷＴＯ 贸易争端的一个

“

调节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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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Ｓ2 9 3

， 载世界贸易组织网ｈｕ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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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 ．ｈｔｍ ， 2 0 1 4 年 1 0 月 2 6 日访问 。

＠ 同注？ ，
第 2 7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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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制专题之三

虽然以产品为基础的强制标识措施的适用范围显然小于 以过程为基础的措施 ， 若仅着眼于为转

基因食品信息敏感风险的强制标识制度寻求解释基础 ， 则忽视了以过程为基础的措施更容易从加工
＜

过程角度证明转基因食品具有区别于非转基因食品 的实质差别 。
＜

综上分析 ， 笔者建议 ， 应将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 0 1 4 年 1 2 月公开征求意见 的 《食品安全法》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 ）第 3 条
“

食品安全工作实行预防为主 、 风险管理 、 全程控制 、 社会共治 ，
建

立科学 、 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
”？ 中的

“

实行预防为主 、

”

修改为
“

遵循风险防范原则
，
实行预防

为主
”

； 并在第 2 5 条食品安全标准应 当包括 内容的现有列举第 （ 四 ） 项？后增加
一

项 ， 规定
“

转基

因食品的强制标识及其阙值要求
”

， 以便未来的配套法规 、 标准具体细化以助实施 。

自我复制技术与专利权用尽原则的适用
‘



以 转基 因种子为 中心

阙 占文

专利权用尽原则 自 1 9 世纪出现后 ， 其 内涵 、 构成要件逐渐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以 明确 。 然

而基因重组等技术的 出现 ，
使专利权用尽原则适用面临不确定性 。 域外 已发生多宗转基因种子专利

侵权诉讼 。 我 国从 1 9 9 6 年开始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 ， 种植面积逐年增加 。 2 0 1 3 年 ， 我国转基因

作物种植面积为 4 2 0 万公顷 ， 排名世界第六 。

？ 同 时 ， 研发者积极为其基因技术 申请发 明专利 ， 截

止 2 0 1 3 年底 ， 我 国农业生物技术发明专利累计巳达 3 3 5 4 8 件 。

③ 随着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应用 ，
探讨

专利权用尽原则在 自 我复制技术领域的适用边界 ， 很有必要 。

一

、 转基因种子的专利保护

种子是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 ， 包括籽粒 、 果实和根 、 茎 、 苗 、 芽 、 叶等 。 长

期 以来 ， 农民通过经验挑选 、 培育和繁殖种子 ， 提高产量 、 改善性能 ， 对其占有的种子拥有所有

权 ， 但并不对作物品种或方法享有独占的权利 。 传统上 ， 植物和其他生物体 ， 甚至是人类培育的植

物和生命体 ， 不能获得专利 ， 因 为它们是 自然的产物 。 植物也被认为不符合专利法 中 的
“

书面描

述
”

要求 。
？ 为了消除植物育种者和工业发明者之间 的区别待遇 ， 各国纷纷建立植物新品种权 ， 鼓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修订草案 ） 》 （二次审议稿 ）
，
载全国人大 网 ｈ ｔｔ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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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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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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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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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2 9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1 8 9 1 9 3 5 ． ｈｔｍ

，
2 0 1 5 年

1月 1
6 日 访问 。

？

“

第二十五条 食品安全标准应 当包括下列 内容 ：

……

（ 四 ）
对与食 品 安全 、 营养 有关 的标签 、 标志 、 说 明 书 的要

求 ；



’ ’

ｏ
’

＊ 本 ；＾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转基因生物跨界侵权损害赔偿研究
”

（批准号 ：
Ｈ ＣＦＸ 0 7 2 ） 和江西生态法律研究中心资助项 目

的成果 。 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熊文聪博士和江西财经大学徐聪颖博士的评论 。

⑩ 参见 Ｃ ｌ
ｉｖｅ Ｊ ａｍｅ ｓ

： 《 2 0 1 3 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
，

《 中 国生 物工程杂志 》 2 0 1 4 年第 1 期 ， 第 3

页 。

？ 数据统计来源 于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 《 中国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指 数报告 （ 2 0 1 4 年 ） 》
，
载农业知识产

权研究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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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ｗｗｗ．ｃｃ ｉｐａ

＿ ｏｒ
ｇ
／ｕ

ｐ
ｉｏａｄｓ／ ｓｏｆｔ／ 1 4 0 5 1 5 1 1 

－

1 4 0 5 1 5 1 1 4 0 0 1 ．

ｐ
ｄ ｆ

， 2 0 1 4 年 1 1 月 9 日 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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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
，

Ｈｉ ｔｏｔｓｕｂａｓｈ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ａｎｄ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ｏｆ

ｔｈｅＣｅｎ ｔｅｒｆｏ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
ｆＣｈｉｎａ．Ｚｈｏｕ

Ｑ ｉａｎ
，Ｐｈ．Ｄ ．ｉｎＬａｗ

，
Ａｓｓ ｉｓ 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ｏｆ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Ｌａｗ

，Ｋｕｒｕｍｅ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ｔｙ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

Ｍｉｎｑｕａｎ
， ，

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ＲｅｆｏｒｍｔｏＲｅｖｏ ｌｕ ｔｉｏｎ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ｂ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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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Ｍ ｉｎｑｕａｎ
ｉｓ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ｍ 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ｂｙ 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 ｔｈ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Ｋａｎｇ

Ｙｏｕｗｅ ｉａｎｄｈｉｓ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ｕｓｅｄ
Ｍｉｎｑｕａｎｔ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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